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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册子适用于香港和内地在 2006 年 8 月 21 日签订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称 “全面性安排”)，目的是撮要

地解释全面性安排就营业利润、不动产所得、投资所得及财产收益的征税规定。 

全面性安排在香港适用于 2007 年 4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课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而在内地则适用于 2007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全面性安排只就双方征税权作出合理的划分，双方仍会根据各自的基本税收法律，

判定是否行使和如何行使所得的征税权。 

其它单张及册子 

• 居民身分证明 

解释全面性安排下香港和内地居民的定义，以及居民身分的认证事宜。 

• 个人劳务所得 

 解释全面性安排对个人劳务所得的征税规定。 

 
营业利润 

 
 
征税原则  
 
 
1. 内地企业通过营业活动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内地征税，除非该企业通

过设在香港的常设机构在香港进行营业，则香港可以对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营

业利润征税。同样地，香港企业除非通过设在内地的常设机构在内地进行营

业，其营业利润应仅在香港征税。  
 
 
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的概念 
 
2. 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营业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其规模和形式并没有

规限。能够构成常设机构的场所，通常具有以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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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它必须是一个营业的场所； 
 
(2) 它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是长久性的地点；  
 
(3) 全部或部分的营业活动是透过该营业场所而进行的。  

 
3. “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作业场

所、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  
 
4. 根据全面性安排，对承包工程作业所得的征税，受到作业时间的长短所

规限。内地企业在港承包工程作业，祇有持续作业时间超逾六个月，方会被视

作在港设有常设机构，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才须在港征税。不超过六个月

的，其利润不须在港征税。同样地，香港企业在内地承包工程持续作业不超过

六个月的，也不应被视为在内地设有常设机构而被内地征税。  
 
企业提供劳务  
 
5. 一方企业（即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直接（例如经营独资业务的东主）

或者通过雇员或者雇用的其它人员，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

月，在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者相关联的项目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亦构

成在该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可

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  
 
6. 下列各项营业活动，即使活动是透过固定营业场所而进行的，都不构成

常设机构：  
 
(1)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

施；  
 
(2) 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

存；  
 
(3) 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4) 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搜集信息，或进行其它准备性或

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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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为第 (1)项至第 (4)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但这种结

合所产生的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应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

质。  
 
营业代理人  
 
7. 当一家香港企业的非独立代理人(即在该企业控制和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代

理人)，经常在内地代表该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

名义签订合约，该企业会被视为在内地设有常设机构。  
 
8. 当一家内地企业的非独立代理人，经常在香港代表该企业进行活动，有

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约，该企业会被视为在香港设有

常设机构。此外，如果这个非独立代理人不是合约的最后签署人，但代表内地

企业在香港参予细节谈判，商定条文，税务局也会视内地企业在香港设有常设

机构。  
 
9. 一方企业通过独立代理人在另一方进行营业，而该独立代理人是按其常规

经营本身业务的，该企业不会被视为在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  
 
 
计算营业利润  
 
 
10. 在不违反全面性安排所列出在计算利润时应遵守的原则的情况下，内地

和香港可各自按当地的有关规例计算利润。在香港，应课税营业利润是以企业

根据一般认可会计原则所计算的利润为基础，再按《税务条例》规定作出调

整，得出应评税利润。  
  
 
不动产所得  
 
11. 一方居民（即内地居民或香港居民）从位于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12. “不动产所得”是指在没有转让所有权的情况下，从使用不动产所获得的

收益。这可以是由拥有者直接使用取得，也可以是由于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

的使用，而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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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空运和陆运  
 
13. 一方企业（即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海

运、空运和陆运(不包括仅在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

输)的收入和利润，可在另一方豁免征税。在内地，豁免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

和营业税。  
 
 
投资所得－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  
 
14. 内地居民取得来源于香港的投资所得可以在香港征税，但内地的征税权

不会受到影响。这即是香港和内地同时拥有对投资所得的征税权。同样地，香

港居民取得来源于内地的投资所得，在内地和香港都可被征税。  
 
15. 就在来源地一方征税而言，全面性安排规定了征税税率的上限，即尽管

来源地一方的当地法律另有规定，就另一方居民(符合下述条件的“受益所有人”)
所收取的投资所得征收的税款，不得超过全面性安排所列明的税负。  
 
16. “受益所有人”，可以是个人、公司或信托等，是指实质收取利益，对该

利益拥有全权支配的人。举例说，如果收取投资所得的是单位信托，“受益所有

人”是指单位信托本身，而不是该单位信托的个别受益人。如果收取投资所得

的人并未实质拥有该投资所得的经济利益，而只是以代理人或被提名人的身分

收取有关投资所得，其后须按合约或法例规定全数转付实质收取利益的人，则

这些代理人和被提名人不会被视为有关投资所得的“受益所有人”。  
 
17. 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投资所得的受益所有人在来源地一方，通过设在该

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而据以支付该投资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

有实际联系的，该投资所得会被视为该常设机构的利润，须按营业利润的条文

征税。这即是说，全面性安排对该投资所得所规定的限制税率，并不适用。  
 
 
股息  
 
 
18. 内地居民公司支付给香港居民的股息，可以在内地与香港征税。但内地

征税税率的限制如下：  
 

(1) 如果该香港居民是一家公司，并直接拥有该内地居民公司至少 25%
的资本，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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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其它情况下，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 10%。  
 
19. 股息在香港无须征税，因此香港居民公司支付股息时，限制税率并不适

用。  
 
 
利息  
 
 
20. 香港居民收取源于内地的利息，可以在内地与香港征税。至于内地的限

制税率如下：  
 

(1) 除下述的情况外，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 7%；  
 

(2) 为香港政府或由双方主管当局认同的机构取得的利息，内地会豁

免征税。 
 
21. 现时，香港只就在香港经营业务而得自香港的利息征税。因此，就发生

于香港的利息而言，限制税率并不适用。  
 
 
特许权使用费  
 
 
22. 特许权使用费的征税原则及判定来源地的标准，与利息相同。至于来源

地一方的限制税率，则一律定为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 7%。  
 
23. 内地居民收取源于香港的特许权使用费，因《税务条例》第 15(1)条的

(a)、(b)和(ba)段而须按第 21A(1)条(b)段缴交下述税款：  
 

(1) 法团  
 以收入总额的 30%按 17.5%征税，即收入总额的 5.25%；  

 
(2) 法团以外的其它人 
 以收入总额的 30%按 16%征税，即收入总额的 4.8%。  

 
由于适用限制税率的 7%比上述为高，内地居民从香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

的征税，会不受全面性安排影响，仍只须按《税务条例》的实际税率(即 5.25%
或 4.8%)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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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内地居民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是因《税务条例》第 15(1)条的 (d)
段所述情况(例如因有人在香港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而收取租

赁费)，该内地居民的征税会受到全面性安排影响，例子如下：  
 

[例一] 
 

A 公司是内地居民，在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收取

源于香港的特许权使用费 900,000 元，而在按《税务条例》扣除支

出费用和有关设备的折旧免税额后，其应评税利润是 500,000 元，

以 17.5%征税，其应缴税款为 87,500 元(即收入总额的 9.7%)。  
 
由于全面性安排所列明的限制税率为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 7%   
(即 900,000 元 x 7%)，A 公司的应缴税款会下调至 63,000 元。  

 
[例二] 

 
如果上述例子的应评税利润在扣除支出费用和有关设备的折旧免税

额后是 300,000 元，以 17.5%征税，A 公司的应缴税款为 52,500
元(即收入总额的 5.8%)。  

 
由于全面性安排所列明的限制税率为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 7%，A
公司的应缴税款 52,500 元，维持不变，不受全面性安排影响。  

 
 
财产收益  
 
25. 全面性安排就转让财产所获得的收益的性质不予区别。这即是说，财产

收益包括属资本性质的收益和属生意性质的收益(投机所得)。  
 
 
不动产和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  
 
 
26. 内地居民转让位于香港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在香港征税。同样地，

香港居民转让位于内地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在内地征税。  
 
27. 转让一方企业（即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

部分的动产(包括转让该常设机构)取得的收益，可在该另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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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海运、空运和陆运的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及有关业务的动产  
 
 
28. 一方企业（即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转让从事海运、空运和陆运的船

舶、飞机或陆运车辆，或者转让属于经营有关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的动产取

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一方征税。  
 
 
公司股份   
 
 
29. 如果一家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香港的不动产所组成，则

转让该公司的股份获得的收益，可以在香港征税  。同样地，转让一家公司股份

获得的收益，而该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内地的不动产所组成，

则可以在内地征税。在界定公司的财产是否“主要”由不动产组成时，双方均采

用 50%为指针。假如不动产的价值不少于公司总财产的价值的 50%，该公司的

财产便会被视为主要由不动产所组成。  
 
30. 转让上述(第 29 段)以外的任何股份取得的收益，而该项股份相当于一家

香港居民公司不少于 25%的股权，可以在香港征税。如果股份被转让的公司是

内地居民公司，则此等收益可在内地征税。  
 
 
其它财产  
 
 
31. 转让上述各项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

的一方征税。  
 
 
香港企业以来料加工合约在内地进行营业活动  
 
32. 香港企业与内地机构签订合约进行来料加工，根据《税务条例释义及执

行指引》第 21 号(1998 修订版)第 13 至 19 段的说明，香港厂商的整体利润的

50%可被视为源自境外的利润，在香港获豁免缴纳利得税。按 50:50 的比例来

划分利润源自香港和境外的办法在全面性安排生效后仍继续适用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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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资料 

• 如想获得更详尽资料，请参阅《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44 号》(已上载

于本局网站：“www.ird.gov.hk”)。 

•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致电 2594 1500。 

 

 

 

 

 

 PAM 71(s) 

(本册子只供参考) 二零零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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